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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总则、分则和附则三部分组成。
《克罗地亚共和国刑法典》总则对犯罪和刑法的一般原理、制度予以规定，具体包括基本规定、刑事
立法的适用、犯罪行为、罪责、刑罚和量刑、非监禁措施、保安处分、没收财产利益等9章。
分则对具体犯罪的犯罪构成及法定刑予以规定，具体包括侵害生命和身体的犯罪、侵害人类和公民的
自由和权利的犯罪、危害克罗地亚共和国的犯罪、侵犯国际法所保护的价值的犯罪、侵害性自由和性
道德的犯罪、侵害荣誉和名誉的犯罪等等17章。
附则是刑法典的过渡及结束条款，对相关刑事法律条款的终止以及本法典的生效时间等事项予以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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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志，男，1973年12月生，河南省禹州市人。
200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院，获刑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刑法学博
士学位。
现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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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学》、《政法论坛》、《法学评论》、《政治与法律》、《中国刑事法杂志》、《法学论坛》
、《人民司法》、《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刑法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独著《
隐私权刑法保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合著《刑事法律前沿问题研究》（河南人民出版
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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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违法性之理论依据之所以对于犯罪既遂后自愿悔悟行为免予处罚，除了上述刑事政策缘由
之外，自愿悔悟者在违法性之消弭，也是重要事由之一。
在大陆法系刑法中，违法性分为主观违法性与客观违法性。
主观违法论认为，法的目的是国家通过法规范向行为人传达特定之命令或禁止意思，通过具有能正确
理解法规范且有履行能力之人的行为，来保全特定之利益或社会伦理秩序，从而否定“无责任之不法
”。
而客观违法论认为，凡与法规范相抵触之行为，无论其为自然现象、动物所致，还是人为因素所造成
，皆属违法，法的目的是国家为了维护客观的社会秩序或利益，肯定“无责任之不法”的概念。
既遂后的自愿悔悟行为在这两方面均有所体现。
首先，依照主观违法理论，违法性之基础在于行为人反规范之犯意，而犯罪人既遂后做出自愿悔悟行
为，足以彰显其反规范之犯意消失，亦即危险性已荡然无存，从而使主观的违法性彻底消除。
其次，依照客观违法理论，违法性之基础在于法益的侵害或危险，既然犯罪人既遂后做出自愿悔悟，
其违法性即已不复存在。
故此，无论是从主观违法还是从客观违法之角度来看，自愿悔悟者均不具备刑事违法性。
故此，“行为人如此的表现已可修复其原本所展露的法敌对意思，且亦可使原本受到震惊的社会印象
得到平复，因而值得奖励行为人，故刑法透过不罚之待遇，以资奖赏”。
3.刑罚目的之理论依据自愿悔悟免予处罚制度之前提在于行为人出于自愿而幡然悔悟。
所谓“自愿”，又称“己意”，是指行为人不受外在压制或内心阻碍的影响，而自己本人可以决定意
思，为决定的主人，就是己意。
亦即，“己意”须源自行为人的“自发性动机”，不必要求较高的道德、伦理标准，凡因罪恶感、羞
愧、同情被害人、心灵的震惊甚至畏惧刑罚制裁等都可以。
“自愿”的前提显然是基于行为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即意志自由。
人类可能会因某种场所境遇而遭受到内外的限制，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人类确有选择的自由。
因为“任何具体处境的意义都依赖于人所设定的目的和计划，没有一个处境是中立而与人无关的，处
境一定是相对于某个人的某个构想才呈现出来，所以处境一定是有益或有害于达到这个目的。
至于一个处境是具有帮助性或具有阻碍性，人有着绝对的自主权，这是他的自由”。
同时，“意志自由的存在，在认识论及经验论上既不可验证，也无法驳斥，可能永远都是无解的。
而行为能力中的行为自由，并不需要一个经验上的证明，因为它在刑法中的角色不是一个事实，而是
一个规范的假设，它的社会价值独立于认识论上及自然科学上意志自由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毋宁是说，人们必须相信有意志自由，并以此作为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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